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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偿付能力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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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结合我国实

践，借鉴发达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现状，如何完善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跟上国际发展步伐是当前保

险监管重要一环。 

  保险企业是经营风险的企业。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保险企业自身也面临着经营的风险，即发生严重

的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保险费率的厘定通常是根据大数法则，对以往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保

险损失的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进行的。但由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强度和所造成的损失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地区截然不同，基于以往的经验数据可能不那么可靠。如果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严重强度超过以往频

次或强度，保险企业就可能出现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同时，在国际偿付能力监管改革推陈出新的大背景下，我国更应当及时跟上国际偿付能力监管的新趋

势。展望未来，欧 II 的正式颁行，在监管理念、监管内容等方面必将给欧盟保险监管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欧 II 确立的新三支柱监管体系也必将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和保险监管体系构建提供新的重要借鉴。 

  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现状与前景 

  发达国家对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研究与实践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并逐步形成了基本适合本国经济特

点的保险监管体系。美国实行“各州立法管理，联邦协调监督”的监管体制，坚持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相结

合的方法，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财务分析追踪系统（FAST）、风险资本（RBC）

和现金流量分析。美国保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也最为完善。2009年 6 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在以州为基础的

监管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财政部内设立全国保险办公室，加强对保险监管基础建设和开发，全面监测、

收集保险业信息，使监管体系更为完善。而欧盟的监管体系，针对保险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业务结构日趋

多元，保险产品日益复杂的新形势、新特点，欧Ⅱ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突出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地位，重点

强化对巨灾风险、投资风险、资产负债不匹配风险等新型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建立更为严谨、全面、动态

的风险评估体系。欧Ⅱ以经济资本作为评估基础，基于保险公司的个体风险承担情况评估偿付能力风险，

强调不同风险类型保险产品之间的内在关联，鼓励保险公司依据各自风险承担的具体情况设计保险产品、

开展保险业务。同时，欧盟委员会积极与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沟通协商，力求改革现有保险会计制度，力

求更加直接、及时、准确地反映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情况。同时形成了资本充足率、内部监管与信息公开披

露的自身三支柱体系。 

  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现状与不足 

  我国目前采用的保险监管整体上属于比较严格的监管模式，保监会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目

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

是，结合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的实践，以及与发达国家对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我们会发现，我国的保险偿

付能力监管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偿付能力测试从静态出发，缺乏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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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保险逐步呈现产品多样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使得静态分析越来

越跟不上保险业的新发展，缺乏动态性和前瞻性，在确定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时，所依赖的是某

一固定时点的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2007年 1 月，保监会出台了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的编

报规则，规定了寿险公司必须测试两种不利情形下的偿付额度，正式启动了动态偿付能力监管。并在 2010

年 1 月 5 日，将其拓展到财险领域。但是，总的来说，其评估方法仍然相对简单，在考虑的变量数量、预

测的时间长短、结论的可靠性方面与复杂的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二）监管指标适用性不够 

  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主要是借鉴了美国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现行的监管体系无论是正

常值范围的确定或是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都十分类似于美国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然而，中美两国的保险市

场具有着较大的差异，美国保险市场较为成熟、稳定，市场主体众多，且监管部门从事偿付能力监管的历

史较长，数据和经验积累丰富；而我国在相比之下，起步和发展较晚，保险市场主体也相对匮乏。至于监

管部门，经验也相对匮乏，数据积累也不足。这些差异表明，美国的监管体系不可能完全适合于我国的保

险业监管。 

  （三）偿付能力监管的配套体制建设相对落后 

  会计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对比国际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会计的通行做法，我国的偿付能

力监管会计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监管会计对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评估不够准确，国内的监

管会计准则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估相对保守，没有客观地反映出保险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同时，缺

乏完整的保险会计准则体系。保险公司在会计制度的设计上，不仅要建立适合于保险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还要重视监管会计制度的建设。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建立了专门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而我

国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建设总体尚处于初始阶段。 

  （四）保险公司主动自我控制意识不够 

  通过欧Ⅱ与以前的监管制度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欧Ⅱ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在于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应

当鼓励和激励保险公司主动度量和控制自身的风险，这样才能实现内外监管相结合。而我国目前的保险公

司自我控制意识就相对较弱，存在着得过且过，投机取巧的现象。 

  加强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变的模式 

  首先要从动态的角度去评价保险产品负债与其相对应资产的实际形态匹配的程度。不要单纯地对当期

资产负债进行评估，而是通过利率假设，以及适当的概率分布来确定利率和变化。对未来时点进行现金流

测试，反映和预测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下，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考虑公司的各种资产和负债的配置，将

公司现金流公式化，计算出各种利率假设下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以此来评价公司的偿付能力。其次，

要加大对未来灾害的预警，针对近些年来我国灾害频发的状况，动态的更新损失表，更多的要从未来的角

度去分析保险公司的现状。督促保险公司对重大自然灾害建立特殊的灾害损失分摊与补偿机制。 

  （二）立足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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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制定符合我国的科学合理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不仅要充分的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更要立足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由于各国资产风险和承保风险的形态和程度各不相同，所以据此计算

出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应当符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要求，不要教条地照搬

美国、欧洲的监管体系。 

  （三）推动会计制度改革，完善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 

  为了完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需要推动保险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定量资本监管提供技术基

础。中国未来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改革要研究制定符合我国保险业特点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财务数据真

实、透明，以提高偿付能力监管的科学性和约束力。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将针对保险合同

所制定的《新会计准则》，跟上国际发展的步伐，从而更科学地评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激励保险公司，加强偿付能力监管 

  无论监管机构采取什么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措施，它们最终都是要通过保险公司来发挥作用。因此，对

于监管来说，最本质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大对保险公司的激励，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保险公司的

意识，让它们真正加强自身的偿付能力，从而达到外部监管与内部管理相结合。 

  

 


